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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师范大学法学院 

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
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 

 

根据《沈阳师范大学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

录取工作方案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复试录取

工作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组织领导 

法学院成立以行政主要负责人为组长，以学科核心导师为

主要成员的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，全面负责研究生招

生考试复试录取领导工作。 

二、复试工作人员的遴选 

（一）评委教师的遴选条件及规则 

遴选评委教师为各学科负责人以及骨干教师，以研究生导

师为主。评委教师对授课、教研有独到见解及深入研究，思维与

时俱进，善于沟通，责任心强。 

（二）各学科分组情况 

各学科分为六组，包括： 

法学硕士 1 组（法律史、法学理论、非全日制法律硕士）； 

法学硕士 2 组（刑法学、诉讼法学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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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硕士 3 组（民商法学、经济法学）； 

法学硕士 4 组（国际法学） 

法律硕士 1 组（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）； 

法律硕士 2 组（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）； 

（三）各学科分组配备秘书情况 

各学科分组均配备学术秘书、技术秘书各 1 人，由法学院

行政人员担任。 

三、复试内容、流程及要求 

（一）复试内容与要求 

1.专业面试（满分 50 分） 

法学专业考核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1）专业素质和能力 

①大学阶段学习情况及成绩； 

②考生对法律知识和应用技能的掌握程度，利用法学理论

发现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

在本专业领域发展的潜力； 

③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 

（2）综合素质和能力 

①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、心理素质； 

②本学科（专业）以外的学习、科研、社会实践（学生工作、

社团活动、志愿服务等）或实际工作表现等方面的情况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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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事业心、责任感、纪律性、协作性； 

④人文素养、举止、表达和礼仪等。 

2.专业知识测试（满分 30 分） 

专业知识测试考核内容采用标准化面试的方式，主要以本

专业知识内容为主，采用综合性、开放性的能力型试题。 

（1）法学理论：法哲学 

（2）法律史：中国法制史 

（3）宪法学与行政法学：行政法 

（4）刑法学：刑法总论 

（5）民商法学：商法 

（6）诉讼法学：刑事诉讼法 

（7）经济法学：经济法 

（8）国际法学：国际法学 

（9）法律硕士：民法 

（10）同等学力加试采用笔试的方式进行：民事诉讼法、婚

姻家庭法 

3.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（满分 20 分） 

法学硕士、法律硕士英语听说能力测试由各学科评委进行

测试。其中包括外语口语、听力测试各为 10 分。英语口语测试

部分每名考生需准备 2-3 分钟的自我介绍。评委与考生进行口

语交流。 



 

－4－ 

外语小语种听说能力测试由学校统一进行测试。 

（二）复试具体流程 

1.抽题方式 

由考生现场抽题，在题目范围内选择题号。 

2.题目呈现方式 

由各学科评委现场读题。 

四、资格审查 

（一）审查材料内容 

1.《附件 1：沈阳师范大学 2025 年招收攻读硕士学位研究

生政治审查表》 

填写后加盖组织部门公章。应届生由学校所在学院负责，往

届生由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社区负责。 

2.《附件 2：沈阳师范大学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

试诚信复试承诺书》 

按照要求请考生在承诺书中将相关内容抄写在横线上，且

须手写签名并写明签订承诺书的日期。 

3.个人信息相关证件 

（1）非应届生：有效身份证件、毕业证、学位证的扫描电

子版 1 份（PDF 文件）；并须提供学信网或权威机构出具的“学

历”电子认证报告 1 份（PDF 文件）。 

（2）应届生：有效身份证件的扫描电子版 1 份（PDF 文件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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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须提供学信网出具的“学籍”电子认证报告 1 份（PDF 文件）。

另外，应届自学考试的考生无学籍，提供成绩单扫描电子版即

可。 

4.初试准考证原件 

考生参加复试时务必出示准考证和身份证，二者缺一不可，

否则不准参加复试。 

5.填写并提交《沈阳师范大学 2025 年非全日制研究生定向

培养登记表》（附件 3），所有报考或调剂学习形式为“非全日制”

的考生均须提交，“全日制”定向考生无需填报。 

6.填写并提交《沈阳师范大学 2025 年定向培养研究生信息

变更表》（附件 4），仅限报考类别为“非定向”，录取时需变更

为“定向”的考生填报。即在职工作人员，拟录取时不能转交人

事档案且初试报考类别为“非定向”填写此表。不区分学习形式，

即“全日制”和“非全日制”考生如需变更为“定向就业”均须

提交。 

在资格审查中发现考生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者，一

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复试资格。 

（二）收取资料时间及方式 

复试考生须按照要求将相关资格审查材料扫描电子版以及

相关材料电子版于 3 月 27 日 15:00 点前发送至电子邮箱： 

1.学术型硕士考生材料发送至：943045337@qq.com 

mailto:943045337@qq.com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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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专业型硕士考生材料发送至：709591916@qq.com 

学院专人按照《沈阳师范大学 2025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

考试复试录取工作方案》的要求负责审查。 

五、复试方式、时间与进度安排 

（一）一志愿复试 

一志愿复试采用线下方式进行，各专业复试时间及地点如

下： 

1.3 月 29 日上午 9:00 

①田家炳 105 会议室：法学硕士 1 组（法律史、法学理论、

非全日制法律硕士）； 

②田家炳 434 教室：法学硕士 2 组（刑法学、诉讼法学）； 

③田家炳 109教室： 法学硕士 3组（民商法学、经济法学）； 

④田家炳 410 教室：法学硕士 4 组（国际法学） 

注：3 月 29 日复试考生需于当天上午 8:30 前至田家炳 104

教室现场提交审核材料并候考。 

2.3 月 30 日上午 9:00 

①田家炳 105 会议室：法律硕士 1 组（全日制法律硕士非

法学）； 

②田家炳 109教室：法律硕士 2组（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）； 

注：3 月 30 日复试考生需于当天 8:30 前至田家炳 104 教

室现场提交审核材料并候考。 

mailto:2.709591916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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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一志愿同等学力加试 

一志愿同等学力加试考生需于 3月 29日 13:30于田家炳教

育书院426教室进行同等学力加试，考核形式为线下闭卷笔试，

考试时间为 3 小时。 

（三）调剂复试 

调剂复试采用线上进行，复试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。 

六、监督、巡视与复议 

（一）复试期间，法学院巡视人员主要为各专业复试评委，

巡视员负责对其不参加的专业复试进行巡视。 

（二）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对考生投诉和申诉问

题进行及时调查，对考生投诉和申诉问题及时调查，研究生招

生复试工作领导小组集体讨论后给出处理意见。 

七、学院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牛老师 

联系电话：024-86578444             

学院其他联系方式：024-8657249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3 月 25 日 


